

临武县香花镇石岩村李家冲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湖南省打好发展“六仗”总体方案》（湘政办发〔2023〕2号）和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水体函〔2019〕9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及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2023年湖南省农村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整治的通知》（湘环发〔2023〕9号）等有关文件要求，全面推进“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强化地表水环境管理，加强污染防治，保护水源，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加大环境保护执法力度，集中力量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全面完成整治任务，确保饮用水源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工作目标
以保障临武县“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质量为核心，以强化环境执法为抓手，聚焦饮用水水源地突出环境问题，全面推进设立水源保护区边界标志工作、整治水源地保护区内环境违法行为，全面提升水源地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确保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
三、工作任务
（一）成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郭飞   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黄崇标  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副局长
黄瑞云  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副局长
成  员：段日红  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蒋  雄  水利局工管站站长   
黄  斌  县自然资源局营林股股长
唐祥龙  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水股股长
唐国军  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有色中队队长
李  伟  临武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副科干部
李建祝  农业农村局种业和种植业管理股长
陈  雄  香花镇镇长

（二）具体工作任务
在保护区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识，在一级保护区及周边人群活动频繁的区域设置隔离防护设施等（责任单位：香花镇人民政府。配合单位：县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完成时限：2023年9月30日）。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乡镇人民政府是“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的责任主体，对本辖区“千人以上”的饮用水水源地排查整治工作负总责、抓落实。压实乡镇人民政府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责任分工，按要求组织完成排查整治。县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临武分局负责做好组织、督促和指导工作。
　　（二） 举一反三，推动其他“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在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识标牌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其他“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标识标牌、宣传牌的规范化建设。
　　（三）强化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建立信息公开制度，通过县级主要媒体和政府网站公开问题清单和整治开展情况，通报“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专项行动进展和成效，以公开推动监督，以监督保障落实。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推动“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转变为社会参与、共同监督的全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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